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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甘肃矿区自然资源局，兰州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厅机关相关处室局、直属事业单位：
《矿业权出让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厅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2025年7月10日
矿业权出让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做好矿业权出让工作，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自然资规〔2023〕1号）、《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自然资规〔2023〕6号），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关于协议出让

（一）已设采矿权上部或深部资源。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依申请直接以协议方式出让采矿权：采矿权垂直投影范围上部或深部，利用已有生产系统开采，需按照矿产资源勘查实施方案完成勘查工作，经评审备案的地质报告达到设置采矿权条件的；参与整合的采矿权采深不一致，相关整合方案已经市（州）人民政府批准并在省自然资源厅备案，按照评审通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变更采深的；开采方式由地下开采变更为露天开采的采矿权，开采标高未至地表的。
（二）已设采矿权周边、零星分散资源。周边资源是指与已设采矿权范围内的资源连续分布或属同一矿体，但不具备单独设置矿业权条件的矿产资源；零星分散资源是指与已设采矿权范围内的资源呈非连续分布，但已提交资源量，且不具备单独设置采矿权条件的矿产资源。协议出让已设采矿权周边、零星分散资源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协议出让范围与已设采矿权毗邻，面积小于已设采矿权面积的30%，且距采矿权边界小于300米（含）；经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有关单位对协议出让可行性（论证）报告出具审查意见，审查内容包括：利用原有生产系统进一步勘查开发，安全上是否可靠，经济上是否合理，技术上是否可行，是否不能单独设置矿业权；勘查程度应符合采矿权登记规定；已设采矿权周边、零星分散资源应一次申请，符合条件的只能协议出让一次。
（三）夹缝区域资源。同一矿种的采矿权之间、同一采矿权不同区块之间、采矿权与已批复有效的划定矿区范围之间、采矿权与探矿权（勘查程度达到转采矿权条件）之间的夹缝区域，可以协议出让采矿权，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矿业权属于同一主体且在有效期内；矿业权（含已批复有效的划定矿区范围）之间、同一采矿权不同区块矿区范围边界之间的最远距离应小于300米（含）；属于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矿种，夹缝区域勘查程度应满足设置采矿权条件和出让收益评估要求；属于按出让收益率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矿种，采矿权变更登记时，勘查程度应符合规定。
    （四）在外井巷工程、露天剥离范围。2023年11月25日前，井巷工程设施分布范围、露天剥离范围在采矿权矿区范围外的，根据有安全设施设计审批权限的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可以将超出矿区范围部分以协议出让方式纳入已设采矿权矿区范围。同一采矿权只能申请一次协议出让开拓工程、露天剥离范围超出矿区范围的部分。
    以上协议出让事项，由矿业权人申请，经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查并同意，报省自然资源厅审核。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征缴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财综〔2023〕10号）相关规定执行。
二、关于方案评审
（一）协议出让或整合矿业权。由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上报核查意见或经批准的整合方案，经省自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审查后，委托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和省矿业权管理服务中心，按照意见开展地质报告和“三合一”方案的评审工作。“三合一”方案评审通过后，企业按照评审确定的矿区范围上报矿区范围变更的报件材料，协议出让与矿区范围变更只开展一次审批登记。
（二）其他事项方案评审。按照《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及进一步完善勘查开采登记工作的通知》（甘资规发〔2024〕2号）规定办理。
三、关于空白区块出让
省自然资源厅对通过“甘肃省互联网+不动产”平台等报送的空白区出让区块，按照地质情况分类综合评价，加强与“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和“十五五”矿产资源规划衔接，对于不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的出让区块，经勘查开采规划区块调整后再行出让，其中，战略性矿产资源可根据需要动态调整，非战略性矿产原则上1年集中调整一次。
（一）采矿权周边空白区（整合区块）。委托省自然资源厅出让的矿业权，先行开展市县核查和处室协查，企业编制的《资源整合可行性论证报告》经省自然资源厅组织专家审查通过后符合出让条件，且经市（州）人民政府同意，由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出让。
（二）已知成矿带范围内空白区。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开展市县核查和处室协查，委托相关单位对成矿带以往地质工作、矿床特征、资源潜力、赋存矿种和交通位置等情况核实并进行初步评价，符合出让条件的，由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出让。
（三）其他空白区。省自然资源厅委托相关单位对报送的区块区域地质、基础性地质调查工作、物化探异常、采矿遗迹、地表转石露头等情况进行核查，结合周边已设矿业权进行地质评价，提出出让建议，符合出让条件的，由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出让。
四、关于前期勘查投入
矿业权出让项目涉及省地质勘查基金、国有地勘单位自筹资金和多元投资的，需开展前期勘查投入审计工作。前期勘查投入审计应当委托有资质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机构的选择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确定；若抽取的审计机构与委托审计的矿业权有利害关系的，应予回避并再次抽取。
（一）工作程序。省自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核实出让项目前期勘查投入是否涉及省地质勘查基金、国有地勘单位自筹资金和其他多元投资，若涉及，则由省自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按程序选定审计机构，对项目前期投入进行审计确认。审计机构依法依规独立开展审计事项（选定的审计机构有权对涉及项目的资料进行调取，并出具正式审计报告）。省自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收到审计报告后，会同省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财务与资金运用处、省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审查，会审通过后提交厅专题会议和厅务会议审议，并根据审议意见在矿业权出让公告中予以披露。审计费用由项目承担单位支付。
（二）工作量核实。相关单位对提交的涉及前期勘查经费投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完成的工作量由省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予以确认；国有地勘单位自筹资金项目，完成的工作量由其上级主管部门予以确认。涉及多元投资的项目，完成的工作量由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技术支撑单位实地核实后予以确认。
省地质勘查基金、国有地勘单位自筹资金投入的项目，经费标准参照项目实施时采用的标准执行。硐探、钻探等重型工程，按实际勘查投入结算（总勘查经费≥1000万元且重型工程经费比例≥50%；其他按照“项目实施时采用的预算标准”结算）。

五、关于底价和熔断价
按照甘肃省矿业权招标出让管理有关规定，采用“挂牌+招标”方式公开出让的矿业权，出让底价和熔断价按照以下要求确定：
（一）出让底价。涉及陇东地区煤炭资源出让历史遗留问题区块的，出让底价按照前期协议出让确定的受让主体已缴纳价款和起始价之和确定。其他区块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财综〔2023〕10号）要求，按矿业权出让收益率形式征收矿种，以矿业权评估值扣除合同约定逐年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确定；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矿种，以矿业权评估值的50%确定。
（二）熔断价格。为妥善解决相关历史遗留问题，按照相关规定，对矿业权资源储量进行评估，以矿业权评估价值确定熔断价格。
该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2年。部省政策发生变化的，按照新的政策要求执行。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5年7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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